关于开展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推荐申报的预通知

各学院，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加强教材建设与管理，发挥优质教材的示范推广作用，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普通高等 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推荐工作的通知》（教高厅函〔2025〕20号）文件精神，学校现开展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预申报工作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数量及范围
（一）推荐数量
本次推荐国家级规划教材数量约2000种左右，省级层面工作近期将部署，我校推荐申报限额待定。
（二）推荐范围
本次规划教材申报推荐范围为2022年12月至 2025年 12月，国内出版、修订或重印（以版权页的版次、印次时间为准），正在我国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活动中使用的教材。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和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教材，各类教学活动中使用的学术专著、教学参考书、教辅用书、培训类教材等不在推荐范围内。
二、遴选条件
（一）坚持价值引领。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教材始终，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推动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二）坚持应用为要。在各类高校或专业领域选用范围广，师生认可度高，使用评价好，有效达成教育教学目标。原则上经过2年以上（含2年）教育教学实践检验（同一种教材不同版次的使用时间可累计计算）。
（三）坚持质量为先。准确阐述本学科专业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结构设计合理，教材选材恰当准确，思想性、科学性、创新性、启发性、先进性突出，严把政治关、意识形态关、科学关、学术关，反映相关学科专业发展的新成就，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四）坚持守正创新。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体现先进教育理念，鼓励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汇，鼓励建设知识图谱、能力图谱、素质图谱，适应高等学校多样化人才培养需求，反映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改革创新成果。鼓励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方面具有创新性突破的教材、战略性新兴领域教材、冷门绝学教材以及在某学科（专业）领域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教材参与申报。
（五）严守出版规范。纸质教材内容质量、编校质量、设计质量（包括封面、扉页、插图、表格等）、印刷装订质量符合标准和规定，符合大众审美习惯，未出现质量抽查不合格情况；新形态教材须为具有书号的正式出版物，教材所有数字资源按教材和出版规范编修、审核与管理。数字资源和工具须部署在出版单位自主可控的公共服务平台上，平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备案，并确保数字资源安全。
（六）严守纪律底线。教材无意识形态问题，无侵犯知识产权或其他法律问题，不得有民族、地域、性别、职业、年龄歧视等内容，不得有商业广告或变相商业广告；教材编写人员应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意识形态、师德师风问题，无违法违纪、学术不端等行为。
三、推荐要求
1. 教材第一主编须为我校正式编制教师（含在我校退休的教师），原则上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在本学科专业有深入研究和较高造诣。教材编写人员应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较强的研究能力和丰富的实践阅历；教材编写团队结构合理、实力较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和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相关教材优先推荐申报。同一主编编写的名称或内容基本相同的教材只能推荐一项。
2. 推荐教材分“单本”和“全册”两种类型，不受理系列教材推荐。全册教材（相同书名的上下册、1—n 册）可选择“全册”类型推荐，或选择其中的单册以“单本”类型推荐。若选择“全册”类型，须所有单册均符合推荐要求，推荐时占用一个名额。
3. 推荐教材须在推荐前完成相关审核工作，由第一主编所在部门和教材出版单位分别对教材进行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
四、提交材料
各教学单位按照推荐范围和相关要求积极组织本单位教师申报，申报数量不限。本次申报不受理个人申报。提交材料如下：
1.《“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省级规划教材申报书》（附件1)，一式一份。附件材料暂不提交。
2.《省级规划教材推荐汇总表》(附件2)，一式一份。
3. 最新版次印次样书一本。
上述材料纸质版请于2026年1月15日前以学院为单位报送至教务处教材服务中心；附件1和附件2的电子版请同步发送至邮箱：10372212@qq.com。联系人：谢婷婷，联系电话：13914568117。

附件：1. “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省级规划教材申报书
2.省级规划教材推荐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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